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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6.12” 
高处坠落事件调查报告 

 
2021 年 6 月 12 日 9 时 40 分左右，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在铁西区米兰颂项目建筑工地进行外墙涂料作业过程中，发生

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一人受伤，后经沈阳市第八人民医院抢

救无效，于 13 时 30 分左右宣布死亡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依法授权，6 月 12 日成立了以铁西区应急

局牵头，区纪委监委、公安铁西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城建局等相

关部门组成的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6.12”高处坠落一般

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

作。 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核实取证、询问相关

人员等工作，查清了事故经过和死亡原因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 

一、工程概况 

米兰颂项目工程位于铁西区北一西路 70 号，工程建设单位

为沈阳天易晶城盈和置业有限公司，总包单位为沈阳志城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，事故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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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单位外墙涂料分包单位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2019 年 5 月 16 日，该项目取得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； 

2019 年 8 月 19 日，该项目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； 

2019 年 8 月 27 日，沈阳天易晶城盈和置业有限公司与沈阳

新佳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筑工程监理合同》； 

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沈阳天易晶城盈和置业有限公司与沈

阳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计

划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，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

30 日，工期总日历天数 1004 天； 

2020 年 4 月 3 日，该项目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； 

2020 年 5 月 25 日，沈阳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工程合同

总价人民币 252万 5千元将该项目的外墙涂料工程分包给了辽宁

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二、事件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

    2021 年 6 月 12 日 6 时左右，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

人孟宪龙、范立军在铁西区北一西路 70 号米兰颂项目 9 号楼北

侧三单元和四单元之间的外墙作业，主要是给外墙保温刷黑色涂

料。施工用的吊篮和安全绳已经安装好，范某军和孟某龙身上戴

着安全带，安全带上的安全绳和主安全绳连接上，并用安全锁固

定好，范某军在外墙的左侧干活，孟某龙在外墙的右侧工作。孟

某龙与范某军从顶层 18 层开始作业，上午 9 时许，范某军和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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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龙在 16 楼外墙刷涂料，范某军听到“噗通”一声，随后看到

孟某龙已经坠落地面，倒向东侧的沟内。范某军马上给带班班组

长朱某新打电话，朱某新立即给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项

目实际负责人徐某打电话，徐某马上安排车辆送到沈阳市第八人

民医院，经医院抢救无效，于 13 时 30 分左右宣布死亡。 

三、事故调查情况 

公安铁西分局属地启工派出所对事故开展调查取证，通过对

死者家属宋某雅、现场目击证人常某成（该项目水暖工程师）、

工友范某军、沈阳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料兰颂项目负责人王某

辉、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米兰颂外墙涂料工程负责人徐某、

沈阳易晶城盈和置业有限公司米兰颂项目工程部经理胡某强及

死者孟某龙班组负责人朱某新的证言，出具了《情况说明》，结

论为“孟某龙的坠楼死亡排除他杀，系自杀死亡。刑警勘察现场

家属宋某雅对死亡原因无异义”。 

事故调查组在对该起事故调查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违法行

违规为： 

1.沈阳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、安全教

育培训资料缺失、针对性不强、安全教育培训记录不全。 

2.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着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

健全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没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

没有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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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没有认真履行建设单位的

管理协调工作职责，对所监理的工程项目底数不清，安全监管不

到位。 

四、事故性质分析 

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、调取相关材料、了解有关人员及询

问现场目击证人，结合公安机关认定结论，经认真研究一致认

定：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6·12”高处坠落亡人事故是

在施工过程中的一起自杀事件，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。 

五、处理建议 

1.建议区应急局对沈阳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辽宁汇宸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的对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进行行政处罚。 

2.建议区城建局对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存在的违

法违规行为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 

六、防范措施 

1.沈阳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要加强对米兰颂在建项目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所有施工点位

在安全教育、安全防护、现场隐患排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整改

到位；对施工作业人员尤其是高空作业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心

理疏导，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 

2.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要加强对该项目工程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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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认真履行建设单位的管理协调工作职责。 

3.区城建局对全区在建建筑施工项目工程进行一次全面安

全隐患排查，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，该处罚的要处罚，

该停工的要停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防止各类安全生产事故

发生。 

 

 

 

辽宁汇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6·12” 

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 

2021 年 6月 21 日 


